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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為居於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租住單

位的住戶代繳 2個月租金的建議  
(立法會CB(1)1879/08-09(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

就為公屋

租戶代繳

租金提供

的文件)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為居

於香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和香港房屋協會

(下稱 "房協 ")租住單位的住戶代繳兩個月租金的建

議。是項建議是財政司司長在 2009年 5月 26日公布的

一系列紓緩措施的一部分。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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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 )補充，政府會為繳交一般租金的房委會租戶／

暫准租用證持有人、房協甲類屋邨的租戶及房協乙類

屋邨的年長者居住單位的租戶，全數繳付兩個月的租

金。繳付額外租金的房委會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

和房協乙類屋邨的非年長者居住單位的租戶，亦會受

惠於是項建議。為確保合理分配公屋資源，政府會為

須繳付額外租金的房委會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

代繳兩個月的淨租金。政府亦會為房協乙類屋邨的非

年長者居住單位的租戶代繳三分之二的淨租金，為期

兩個月。  
 
2.  李華明議員表示屬民主黨的議員會支持是

項建議，特別是把紓緩措施延展至同時涵蓋在過往推

行的租金援助措施中均被拒諸門外，須繳付額外租金

的房委會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黃國健議員表達

了類似的意見，並表示屬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曾一

再要求把援助措施的涵蓋範圍延展至該等租戶。他指

出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須繳付額外租金的租戶／暫

准租用證持有人均非富戶。家庭入息有所增加可能是

由於成年子女的收入所導致，因此，他希望日後的紓

緩措施能同時適用於該等租戶。梁耀忠議員亦表示，

要求家庭入息超逾相關輪候冊入息限額兩倍的租戶

繳付額外租金的規定，一直為人所詬病。計算整個家

庭 (包括成年子女 )的總收入，而不理會個別成員對家

庭開支作出多大承擔的衡量準則，自始便已屬錯誤。

因此，他認為有關建議只涵蓋此等住戶的淨租金而不

包括其繳付的額外租金，實屬有欠公允。他促請政府

當局向所有房委會租戶一律實施代繳兩個月租金的

建議，"富戶 "亦包括在內。當局亦應考慮檢討所謂 "富
戶 "的政策。劉秀成議員亦詢問當局基於何種理據，

建議為須繳付額外租金的房委會租戶／暫准租用證

持有人代繳淨租金。  
 
3.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回應時重申，當局有需

要確保合理分配公屋資源。因此，政府決定為須繳付

額外租金的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代繳兩個月的

淨租金。有關安排旨在向所有房委會租戶提供簡單而

快捷的援助。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房屋 )補充，從

合理使用公共資源的角度而言，額外租金的部分應由

有關租戶承擔，因為其家庭入息超逾了相關的輪候冊

入息限額。然而，梁耀忠議員指出，由政府為所有房

委會租戶全數繳付兩個月租金，在行政上是較為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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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容易的做法。由於香港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夠從

全球金融危機恢復過來，黃國健議員詢問，如本港經

濟並未出現重大的改善跡象，政府會否為房委會租戶

／暫准租用證持有人提供進一步紓緩措施。運輸及房

屋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密切監察本港的經濟情

況，如有需要，當局會考慮推行適當的可行措施。  
 
4.  對於當局把租金援助措施延展至同時涵蓋

須繳付額外租金的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主席雖

表歡迎，但亦贊同其他委員的意見，認為應以之作為

日後推行的紓緩措施的標準做法，並應檢討要求某些

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繳付額外租金的規定。他並

詢問當局只為房協乙類屋邨的非年長者居住單位的

租戶代繳三分之二的淨租金，為期兩個月的理由何

在。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房屋 )解釋，在須繳付額

外租金的房委會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中，有超過

80%須繳付淨租金 1.5倍的租金，而政府在是次代繳租

金建議下會為他們繳付淨租金。由政府代繳的租金約

為租金全數的三分之二。經參考上述比重後，政府認

為就房協乙類屋邨的非年長者居住單位的租戶而

言，恰當的做法是為他們代繳三分之二的淨租金，為

期兩個月。因應主席進一步就實施有關建議的時間表

所提出的查詢，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表示，如撥款申

請獲得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並考慮到進

行各項預備工作所需的時間，包括調校電腦系統、核

實租戶紀錄、調整銀行自動轉帳安排等，當局預期房

委會租戶／暫准租用證持有人及房協的租戶，將無須

繳付 2009年 8月及 9月份的全部或部分租金／暫准租

用證費。  
 
5.  主席總結有關討論時表示，委員對政府為居

於房委會和房協租住單位的住戶代繳兩個月租金的

建議表示支持。有關的撥款申請將於 2009年 6月 19日
提交財委會，以供審批。  
 
 
II 為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的商戶

推出的援助措施  
(立法會CB(1)1942/08-09(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

就為香港

房屋委員

會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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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協會

轄下的商

戶推出的

援助措施

提供的文

件 ) 
 
6.  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闡述為房委會及房

協轄下商戶推出的租金援助措施。  
 

(會 後 補 註 ： 有 關 的 簡 介 資 料 載 於 2009年
6 月 17 日 送 交 委 員 的 立 法 會

CB(1)1969/08-09(01)號文件。 ) 
 
7.  張宇人議員憶述由 2009年1月至 2月，為房委

會及房協轄下商戶提供 50%租金寬減的決定，是在

2008年11月豬流感爆發前作出，當時的經濟情況並不

如現在般惡劣。在經濟情況惡化及失業率升的情況

下，商戶現正面對更加艱難的經營環境。他認為當局

應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為此等商戶提供一如嚴重

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期間所提供的額外租金援

助，以便他們可度過預計將會維持一段較長時間的困

難時期。當局亦應在房委會及房協轄下商場為購物人

士推行若干措施 (例如免費泊車優惠 )，藉以改善商場

的人流。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在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期間，當局曾為房委會轄下屋邨

酒樓及食肆的東主提供為期 3個月的 50%租金寬減，

而其他商戶則獲提供為期 3個月的 30%租金寬減。相

比之下，由 2009年1月至2月為房委會轄下所有商戶提

供的 50%租金寬減，其實較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爆發期間提供的援助更加優惠。房委會轄下的商業樓

宇小組委員會將密切監察本地的經濟及營商環境，如

有需要，當局將考慮推出額外援助措施。 

 
8.  黃國健議員詢問當局將會採取何種額外援

助措施，以紓解商戶的苦況。梁家傑議員亦詢問，商

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決定是否推行額外援助措施時，將

會考慮哪些準則。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在調

整租金時，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將考慮商業原則、營

商環境、空置率、商戶的意見及其營業額等。當局現

時雖並無計劃為商戶推行任何額外援助措施，但會盡

力進行宣傳以改善營商環境。主席察悉商業樓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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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將於 2009年7月9日舉行下次會議，並要求在議

程中加入有關推行額外援助措施，在金融危機下及豬

流感爆發期間協助商戶度過困境的討論事項。張宇人

議員認為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有必要提前舉行會

議，以便及早討論租金問題。然而，房屋署副署長 (屋
邨管理 )表示，由於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成員事務繁

忙，未必可以作出提前舉行會議的安排。 

 
9.  梁耀忠議員要求把工廠大廈的租金寬減措

施由為時兩個月延長至一年，因為工廠經營者需要較

長時間克服經濟不景所帶來的困難。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重申，當局在 2009年為所有商戶 (包括工廠

單位租戶 )提供的租金寬減，其實比 2003年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期間提供的援助措施更加優

惠，因為當年提供的租金寬減並不包括工廠單位。  
 

 

 

 

 

 

 

 

 

 

 

 

 

 

 

政府當局  

10.  李華明議員詢問，在 2009年2月及5月公布的

差 餉 寬 減 措 施 何 以 適 用 於 房委 會 及 房 協 轄 下 的 商

戶，但卻不適用於房委會及房協轄下停車場的使用

者。他認為應提高房委會及房協轄下停車場差餉計算

方法的透明度，以便公眾得悉因提供差餉寬減所得的

退款。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由於所涉及的

款額極微，加上在分發退款方面亦牽涉重大的行政開

支，故此差餉寬減措施並不適用於房委會及房協轄下

停車場的使用者。此外，有超過一半車位是以時租或

非指定停車位的方式出租。房委會因差餉寬減而獲得

的退款將會用於房委會轄下停車場的營運方面，並會

在檢討隨後一年的停車場收費時納入考慮範圍，從而

惠及停車場的使用者。他舉例指出，租用所居住屋邨

非 指 定 停 車 位 的 租 戶 已 獲 提 供 15% 的 停 車 費 用 折

扣。應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會就房委會及房協轄下

停車場因差餉寬減所得的退款提供資料。  
 
11.  李華明議員察悉房協於 2009年 1月為轄下商

戶推行租值重估計劃後，租戶可獲享最多 60%的租金

下調。他詢問房委會為何不推行類似的計劃，特別是

在豬流感爆發而租戶正面對越來越困難的經營環境

的情況下。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在租值重

估計劃中既有調高租金，亦有作出租金下調。在房協

轄下 400個商戶中，只有約半數因房協於 2009年 1月推

行的計劃而獲得調低租金。與此同時，由 2009年 1月
至 2月實施的 50%租金寬減則惠及房委會轄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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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個商戶。黃國健議員詢問當局有否就租值重估

及租金寬減作出比較，以找出何者可為商戶帶來較大

優惠。他認為房委會及房協應主動進行更頻密的租值

重估，協助有困難的商戶繼續經營下去。房屋署副署

長 (屋邨管理 )表示，租值重估或租金寬減所帶來優惠

的多寡，將視乎不同個案而各有不同。過往經驗顯示

大部分商戶較希望當局推行租金寬減，而非進行租值

重估。  
 
12.  李華明議員關注到公共屋邨內由領匯管理

有限公司 (下稱 "領匯公司 ")管理的已分拆出售零售及

停車場設施 (下稱 "產業設施 ")的租金大幅上升的問

題。梁家傑議員亦就領匯公司的租金調整機制提出查

詢。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表示，屋邨管理諮詢委

員會一直有就產業設施的管理事宜與領匯公司保持

密切聯繫。  
 
13.  然而，梁耀忠議員指出，領匯公司的代表經

常拒絕出席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會議。他認為政府

當局有需要向領匯公司施壓，以防該公司進一步調高

租金。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表示，領匯公司已進行若

干改善產業設施的提升工程，並藉此令轄下設施的顧

客流量有所增加。他手上並無領匯公司的統計數字，

但他會向該公司反映委員及受影響租戶的意見，以供

考慮。房屋署副署長 (屋邨管理 )亦澄清，領匯公司代

表在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達 50%以上。 
 
14.  主席表示領匯公司所管理的已分拆出售產

業設施的租金大幅上升，實有違政府為對抗金融危機

而推行額外援助措施的努力。他促請政府當局把有需

要減租一事知會領匯公司。李華明議員表示應邀請領

匯公司管理層出席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討論已上

升 25%至 80%的已分拆出售產業設施租金的事宜。張

宇人議員對他的意見表示贊同。主席指示秘書跟進有

關事宜。 

 
(會後補註：秘書處曾邀請領匯公司出席事

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但已遭該公司婉拒。

秘書處的邀請函件及領匯公司的覆函分 別

載 於 2009 年 6 月 26 日 送 交 委 員 的 立 法 會

CB(1)2077/08-09(01)及 (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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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31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9月 4日  


